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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17 日收到股东魏宏章
先生的告知函，获悉其对所持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及解除质押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 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
数量（股 ）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

是 否 为 限
售股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 押 起
始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魏宏章 否 4,400,000 54.74 5.49 是 ，首发限
售股 否

2023 年
2 月 16
日

至申请解
除质押之
日止

中 国 银 河
证 券 股 份
有限公司

个 人 资
金需求

二、 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 除质押
股份数量（股 ）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

占公司 总股
本比例 （%）

质 押 起
始日

质 押 到
期日 质权人

魏宏章 否 3,260,000 40.56 4.07
2022 年
9 月 21
日

2023 年
2 月 17
日

中国银 河证券 股份 有
限公司

三、 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魏宏章先生所持股份累计质押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持股数量
（股）

持 股 比
例(%)

本 次 质
押 及 解
除 质 押
前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股）

本次 质 押
及解 除 质
押后 质 押
股份 数 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标记
数 量
（股 ）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

未质 押 股
份限 售 和
冻结 数 量
（股）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 例
(%)

魏宏章 8,037,807 10.03 3,260,000 4,400,000 54.74 5.49 4,400,00
0 100 3,637,807 100

四、 其他说明
魏宏章先生资信情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偿还能力，其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不

存在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况， 本次股份质押事宜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
发生变更，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会产生影响。关于魏宏章先
生股份质押的后续情况，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五、 备查文件
1、 魏宏章先生部分股份质押和解除质押的告知函；
2、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3、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持股 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

细。
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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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股权收购意向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收购江西荣兴药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江西荣兴”）51%的股权。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风险提示：本次签订的意向协议仅为公司与交易对方达成的收购意向，不作为股权收

购的依据，各方需要根据尽调、审计、评估等结果进一步协商是否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相关事项
存在不确定性。

● 如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或合同，还需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审议决策
程序，存在未能通过决策、审批程序等的风险。

● 如完成收购标的公司，对公司的业绩影响也存在不确定性，可能存在公司与标的公司
在企业文化、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的整合不达预期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一、交易基本情况
（一）意向协议签署的基本情况
为布局上游原料药中间体业务，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公司与江西荣兴之股东陈学荣先生

于 2023 年 2 月 17 日签署《股权收购意向协议》， 双方就公司拟通过现金方式收购江西荣兴
51%股权的事项达成初步意向。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签订的意向协议仅为公司与交易
对方达成的收购意向，本次交易能否达成尚存在不确定性。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陈学荣，系江西荣兴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兼总经理，截至协议签署前持有江西荣兴

95%的股权。 陈学荣先生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意向协议为股权收购事项的初步意向，暂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
在具体事宜明确后，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和
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江西荣兴药业有限公司 51%的股权，标的公司的基本信息如下：
1、标的公司名称：江西荣兴药业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902573622253W
3、注册时间：2011 年 5 月 5 日
4、注册资本：1000 万元
5、法定代表人：陈学荣
6、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医药原料中间体生物产品生产、批发、零售；自营产品进出口。
7、注册地址：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医药工业园
8、标的公司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陈学荣 950.00 95.00

2 吴兴起 50.00 5.00

合计 1,000.00 100.00

（四）主要财务指标
待审计与评估出具后予以披露。
二、意向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受让方）：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转让方）：陈学荣
（一） 拟收购标的

本次股权收购的意向标的为：乙方所持有的荣兴药业 51%股权。
（二） 拟收购方式
双方同意，甲方以现金方式对标的公司 51%股权实施收购，有关股权转让的价款及支付条

件等相关事宜，由双方另行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其他法律文件进行约定。
（三） 待转股权估值
经各方协商一致，标的公司最终估值以甲方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

构出具的评估结果为基础，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
（四） 尽职调查
甲方同意，在本协议签署后将尽快安排专项小组并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和

资产评估机构，对标的公司的包括但不限于资产、负债、 经营情况、诉讼等进行全面的尽职调
查、审计和评估。

乙方同意，乙方将及时、全面地向甲方提供甲方所需的标的公司信息和资料，尤其是标的
公司尚未向公众公开的相关信息，以利于甲方更全面地了解标的公司的真实情况，并积极配合
甲方工作。

（五） 保密条款
除非为本次收购股权之需要或得到乙方同意， 甲方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甲方所得到的

资料和标的公司的相关情况。 甲方同意除向其直接或间接参与本次股权收购相关人员及其项
目决策层使用资料外，未经乙方授权，不得向其他人士披露资料。甲方按照证监会、上交所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向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其他政府或监管部门对本次收购作出适当对外披露、
任何一方依照法律要求，有义务向有关政府部门披露，或任何一方因其正常经营所需，向其直
接法律顾问和财务顾问披露上述信息的，不受此限。

（六） 其他条款
乙方承诺，在本意向协议生效后至双方另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日的整个期间，乙方持有

标的公司股权未经甲方同意， 乙方不得与第三方以任何方式就其所持有的标的公司相应股权
出让或者资产出让问题再行协商或者谈判。

（七） 批准、授权和生效
本协议签署时应取得各方有权决策机构的批准和授权。 本协议在甲乙双方或授权代表签

字，法人加盖公章后开始生效。
（八） 协议终止
1、如果在股权收购过程中，甲方发现存在对本协议下的交易有任何实质影响的任何事实，

甲方应以书面询问乙方，列明具体事项及其性质，甲、乙双方应当开会讨论并尽其努力善意地
解决相关事项。

2、除双方另有约定外，本意向书的条款应于双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之日自动终止。
3、在股权收购期间，若一方发生违约情形，另一方可依本协议规定单方终止本协议。
4、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本协议可以终止。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江西荣兴是专业的医药原料药、高品质医药化工中间体生厂商，其产品市场占有率高，发

展前景较好，在医药中间体合成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技术力量雄厚，且与国内著名高校和
科研单位在研发方面有良好的合作， 对保证公司产品的高质量和新产品研发之能力提供了技
术保障。

（一）若完成本次股权收购事宜，将有助于公司布局上游原料药中间体业务。
（二）若完成本次股权收购事宜，公司将取得江西荣兴 51%的股权，将纳入上市公司合并报

表范围。
本次股权收购事宜尚未签订正式股权转让协议， 在后续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及正式股权转

让协议生效、执行前，本意向协议的履行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四、风险提示
1、本次签订的意向协议仅为公司与交易对方达成的收购意向，不作为股权收购的依据，各

方需要根据尽调、审计、评估等结果进一步协商是否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相关事项存在不确定
性。

2、如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或合同，还需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审议决策程
序，存在未能通过决策、审批程序等的风险。

3、如完成收购标的公司，对公司的业绩影响也存在不确定性，可能存在公司与标的公司在
企业文化、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的整合不达预期的风险。

4、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分阶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仔细阅读本公告披露的风险提示内容，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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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电科声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部分

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108,444,534股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3年 2月 27日
一、 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为非公开发行限售股。
（一）2019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相关情况
1、股票发行的核准情况
2019年 1月 31日，中电科声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中电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
《关于核准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向中电力神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9]166 号），核准公司向中电力神集团有限公司（现用名“中电科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曾用名“中电科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科能”）发行 108,444,534 股股份、向天津力神电池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神股份”）发行 26,435,121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2、股份登记情况
2019 年 7 月 3 日，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

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新增发行股份登记数量为 134,879,655
股。 本次发行后，上市公司股份数量由 687,282,040股增加至 822,161,695股。

3、锁定期安排
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发行对象中电科能、力神股份所认购的股份自新增股份

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不得转让，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22年 7月 4日。
（二）2021年无偿划转
1、无偿划转核准情况
2020年 12月 11日，中电科芯片技术（集团）有限公司（曾用名“中电科技集团重庆声光电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重庆声光电”）与中电科能签署《股份无偿划转协议》。
2021年 2月 9日，重庆声光电与中电科能签署《股份无偿划转协议之补充协议》。
2021年 2月 25日，上市公司收到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科”）下发的《中

国电科关于中电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有关问题的批复》（电科资[2021]90 号），同意中电
科能将其持有的公司 26,201.0707�万股 A股股份无偿划转给重庆声光电持有， 同意公司重大资产置
换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整体方案。

2、股份登记时间
根据 2021年 4月 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

无偿划转的国有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中电科能不再持有上市公司股份，重庆声光电持有上
市公司 262,010,707 股股份，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53,566,173 股、有限售条件股 108,444,534 股，公
司控股股东由中电科能变更为重庆声光电。

3、锁定期安排
重庆声光电通过本次无偿划转取得的上市公司的股份自本次无偿划转完成日起 18 个月内不得

转让；如 18个月锁定期届满之时，中电科能就划转标的分别承诺的锁定期仍未届满，则重庆声光电对
划转标的承诺的锁定期分别自动延长至中电科能就划转标的承诺的锁定期届满之日， 但在适用法律
允许的前提下的转让不受此限。 因此， 重庆声光电通过无偿划转所取得的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22年 10月 30日。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2021年 10月 28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中电科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向北京益丰润勤信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批复》（证
监许可[2021]3306号），核准公司向北京益丰润勤信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发行 33,094,970股、向合
肥中电科国元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 19,707,588 股、向中电科西微（天津）集成电路
芯片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发行 13,795,312 股、 向重庆微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普通合伙） 发行
9,752,769股、向中金科元股权投资基金（重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 7,883,035 股、向北京吉泰科
源科技有限公司发行 7,495,637 股、向中微半导体（深圳）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18,297,024 股、向范麟发
行 6,451,166 股、向陈隆章发行 1,796,143 股、向余晋川发行 1,411,668 股、向万天才发行 1,411,668 股、
向刘永光发行 1,191,168 股、 向张宜天发行 1,059,079 股、 向徐骅发行 925,501 股、 向刘昌彬发行
856,799 股、向袁博鲁发行 840,252 股、向李明剑发行 749,475 股、向孙全钊发行 749,475 股、向徐望东
发行 696,311股、向苏良勇发行 669,261 股、向彭红英发行 659,458 股、向陈昆发行 659,458 股、向张晓
科发行 659,458股、向陈华锋发行 626,504 股、向杨津发行 577,865 股、向王露发行 545,073 股、向杨若
飞发行 545,073股、向李家祎发行 502,500 股、向刘永利发行 482,047 股、向唐睿发行 459,935 股、向鲁
志刚发行 459,935 股、向张真荣发行 459,935 股、向陈刚发行 313,465 股、向胡维发行 290,948 股、向唐
景磊发行 272,529 股、向李光伟发行 269,418 股、向黄贵亮发行 240,526 股、向冉勇发行 221,119 股、向
陈彬发行 203,672股、向欧阳宇航发行 94,786股、向欧琦发行 58,965股、向戚园发行 43,516股、向戚瑞
斌发行 19,294,174股、向陈振强发行 11,151,041 股、向林萌发行 5,502,151 股、向何友爱发行 1,467,387
股购买相关资产；同时核准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9亿元。

2021年 11月 26日，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
明》， 该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新增发行股份登记数量为 174,895,239
股。 该次发行后，上市公司股份数量由 822,161,695股增加至 997,056,934股。

2021年 12月 24日，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
明》， 该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新增股份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新增发行股份登记数量为
187,110,185股。 该次发行后，上市公司股份数量由 997,056,934股增加至 1,184,167,119股。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公司未发生因分配、公积金转增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形。截至公告日，公司
总股本为 1,184,167,119股，本次拟流通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9.16%。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一）股份锁定承诺
2020年 12月 11日，中电科能与中电科技集团重庆声光电有限公司签署《股份无偿划转协议》，协

议约定中电科能将其持有的公司 262,010,707股股份无偿划转至重庆声光电，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53,566,173股、有限售条件股 108,444,534股。 重庆声光电承诺通过本次无偿划转取得的上述股份自
本次无偿划转完成之日起 18个月内不得转让。 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二条及＜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有关限制股份转让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
见第 4号》《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
承诺及履行》等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中电科能仍在履行的相关承诺由重庆声光电根据实际情况承
继，具体如下：
序号 承诺事项 中电科能承诺内容 重庆声光电承诺内容

1 关于限售期的承诺
函

本公司所取得的上市公司本次发行的股
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
让。 重庆声光电通过本次无偿划转取得的上

市公司股份自本次无偿划转完成日起 18
个月内不得转让 ； 如 18 个月锁定期届满
之时，中电科能就划转标的分别承诺的锁
定期仍未届满 ，则重庆声光电对划转标的
承诺的锁定期分别自动延长至中电科能
就划转标的承诺的锁定期届满之日 ，但在
适用法律允许的前提下的转让不受此限。

2 关于限售期的补充
承诺函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无偿划入本
公司的上市公司股份自划转完成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 。

3 关于股份限制的承
诺

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至利润补偿义务
履行完毕之前 ，对于上市公司在本次交易
中对本公司发行的股份 ，本公司承诺不以
任何形式设定质押或者设置任何其他权
利限制。

根据 2021年 4月 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
无偿划转的国有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中电科能不再持有上市公司股份，重庆声光电持有上
市公司 262,010,707 股股份，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53,566,173 股、有限售条件股 108,444,534 股，公
司控股股东由中电科能变更为重庆声光电。 因此， 重庆声光电持有上市公司有限售条件股
108,444,534股限售期至 2022年 10月 30日。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重庆声光电，上市流通
数量为 108,444,53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16%。

（二）承诺履行情况
截至公告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

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不影响重庆声光电继续履行其正在履行的相关承诺。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章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上市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严格履行了其在本次交易中作出的股
份锁定承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
整。

本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108,444,534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3年 2月 27日；
本次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 有 限 售 股 数 量
（单位：股）

持有限 售股占 公司
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 市流通 数量
（单位：股 ）

剩 余 限 售 股 数 量
（单位：股）

1 中电科芯片技术 （集
团）有限公司 150,024,575 12.67% 108,444,534 41,580,041

合计 150,024,575 12.67% 108,444,534 41,580,041
七、 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项 目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 限 售 条 件
的流通股份

1、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295,554,719 -108,444,534 187,110,185
2、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45,617,125 0 45,617,125
3、其他 29,460,357 0 29,460,357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370,632,201 -108,444,534 262,187,667

无 限 售 条 件
的流通股份

A 股 813,534,918 108,444,534 921,979,452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813,534,918 108,444,534 921,979,452

股份总额 1,184,167,119 0 1,184,167,119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中电科声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

联交易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中电科声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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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里程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医院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新里程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里程”或“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五

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2022 年 5 月 19 日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
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相关子公司未来 12个月向相关合作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额度总计为人民币 79,6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公告编号：2022-053）。

近日，公司与江苏盱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盱眙农商行”）签署了《保证合同》
（合同编号：20230216盱农商保字 9114第 01号），公司为盱眙恒山中医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盱眙
中医院”） 向盱眙农商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人民币 58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5800万元。

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郑州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
证合同》，公司为兰考第一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考一医院”）向民生银行郑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
最高债权额人民币 5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最高额保证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5000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盱眙恒山中医医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 5月 29日
注册地点：淮安市盱眙县盱城五墩西路 20号
法定代表人：何占德
注册资本：27253.65万元
经营范围：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眼科、耳鼻喉科、麻醉科、口腔科、皮肤科、肿瘤科、医学检验

科、病理科、医学影像科、骨伤科、肛肠科、针灸科、康复医学科、急诊科、预防保健科、重症医学科、药物
咨询、不动产租赁、停车场服务。（依法须经批准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盱眙中医院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2、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9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475,315,967 477,037,214
净资产 198,219,243 199,967,850
负债总额 277,096,724 277,069,365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95,000,000 58,050,000
流动负债总额 275,485,371 260,155,349
项目 2021 年 1-12 月 2022 年 9 月 30 日

营业收入 349,723,286 290,911,664
利润总额 -9,772,560 3,686,065
净利润 -8,478,656 1,748,606

注：上表所列盱眙中医院 2021 年度财务数据经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2022年第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兰考一医院
1、基本情况
名称：兰考第一医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年 6月 14日
注册地点：兰考县城区中山北街北段西侧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332.63万元
法定代表人：赵文超
经营范围：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核定的诊疗项目开展经营，房屋租赁，设备租赁，医疗设备销售，

增值电信业务。
兰考一医院为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公司合并其 100%权益，公司及并购基金京福华

越持股情况如下：

2、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9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368,233,346 407,124,642
净资产 160,229,041 184,169,706
负债总额 208,004,304 222,965,935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204,339,174 199,904,023
项目 2021 年 1-12 月 2022 年 9 月 30 日

营业收入 369,182,010 288,269,857
利润总额 24,988,913 31,760,025
净利润 18,726,876 23,940,664

注：上表所列兰考一医院 2021 年财务数据经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2022年第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与盱眙农商行签署的《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债权人：江苏盱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盱眙恒山中医医院有限公司
保证人：新里程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金额：人民币 5800万元
（二）与民生银行郑州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债权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债务人：兰考第一医院有限公司
保证人：新里程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最高额担保金额：人民币 5000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盱眙中医院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兰考一医院为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 公司合并其

100%权益。盱眙中医院和兰考一医院经营状况良好，公司能够掌握其财务状况。公司为盱眙中医院向
盱眙农商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人民币 58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为兰考一医院向民生银行郑州分
行申请最高额债权人民币 5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可满足盱眙中医院和兰考一医院业务发展的
资金需求，有效保障其持续、稳健发展，本次担保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内，不会损害本公司及
股东利益。 本次担保事项无提供反担保的情况。

五、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审议的对子公司担保额度为 127,6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 82.16%，公司及其全资、控股子公司的实际担保额度为 64,9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 41.79%。 截止 2022年 12月 31日，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 50,721.26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 32.66%。 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对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无逾期担保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新里程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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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
吕向阳先生的通知，获悉其将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质押手续。本次股份质押的具体情
况如下：

一、 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 致 行
动人

本 次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 否
为 限
售股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质押起始日 解除质押日期 质权人 质 押
用途

吕向阳 否 1,300,000 0.54% 0.04% 是 否 2023 年 2 月 16
日

2024 年 2 月 16
日

兴业银
行股份
有限 公
司深 圳
分行

运 营
需求

合计 - 1,300,000 - 0.04% - - - - - -

二、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吕向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融

捷投资控股”)所持股份累计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 股
比例

本 次 质 押
前 质 押 股
份数量

本 次 质 押
后 质 押 股
份数量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 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吕向阳 239,228,620 8.22% 47,848,400 49,148,400 20.54% 1.69% 35,980,00
0 73.21% 143,441,465 75.46%

融捷投资
控股
（注 1）

155,149,602
（注 2） 5.33% 15,227,000 15,227,000 9.81% 0.52% 0 0% 0 0%

合计 394,378,222 13.55
% 63,075,400 64,375,400 - 2.21% 35,980,00

0 - 143,441,465 -

注 1：截至公告披露日，吕向阳先生及其配偶张长虹女士分别持有融捷投资控股 89.5%和
10.5%的股权，吕向阳先生与融捷投资控股为一致行动人；

注 2：融捷投资控股持股数量包含其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的股份。
三、其他说明
截至公告披露日，吕向阳先生和融捷投资控股累计质押股份不存在被强制平仓风险，亦不

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公司治理产生实质性影响。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后续股份质押情
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17 日

证券代码：688311� � � � � � � � 证券简称：盟升电子 公告编号：2023-003

成都盟升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审核问询函回复及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

更新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成都盟升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4 日日收到上海证券

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成都盟升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上证科审（再融资）〔2023〕2 号）（以下简称“《问询

函》”）。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按要求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就《问询函》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

和逐项落实，具体回复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
于成都盟升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审核问询函的
回复报告》。

根据项目进展和审核要求，公司对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的部分内容进行了补充修订，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e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文件。

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通过上交所审核， 并获得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上述事项最终能
否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
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成都盟升电子技术股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18 日

证券代码：002173� � � � � � � � 证券简称：创新医疗 公告编号：2023-006

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瑞鑫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上海康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康瀚投资”）作为齐齐哈尔建华医院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建华医院”）的业绩承诺人，迄今为止并未履行业绩补偿义务。 因此，康瀚投
资所持公司股份在锁定期满后， 继续保持限售状态。 上海瑞鑫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海瑞鑫”）于 2022 年 12 月 29 日通过司法过户的方式，取得原由康瀚投资持有的 37,457,436
股处于限售状态的公司股份（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4 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3 年
2 月 17 日，公司收到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起诉状》及举证通知书等，上海瑞
鑫以公司未办理相关股份的解除限售手续为案由起诉公司及公司董事。

二、有关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上海瑞鑫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被告一：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二：陈海军
被告三：游向东
被告四：阮光寅
被告五：何飞勇
被告六：何永吉
被告七：华晔宇
被告八：陈珞珈
被告九：余景选
被告十：姚航平
（二）诉讼请求
1、请求依法判令各被告停止对原告股东权利的侵害，立即为原告所持的全部“创新医疗”

（证券代码：002173） 共计 37,457,436 股限售股办理解除限售手续， 暂计金额为人民币
253,849,043.77 元；

2、请求依法判令各被告共同及连带地赔偿因迟延解除限售而给原告造成的损失（以抵债
金额人民币 253,849,043.77 元为基数，按照同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应当办理解
除限售之日（即 2023 年 1 月 16 日）计算至实际办理解除限售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损失；

3、请求依法判令各被告共同及连带地承担本案诉讼费、律师费等全部费用，目前已支付律
师费为人民币 800,000 元。

（三）事实与理由

《民事起诉状》陈述的相关内容如下：
2022 年 12 月 14 日，因司法拍卖流拍，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黑 02

执 233 号、（2019）黑 02 执 234 号、（2019）黑 02 执 236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将上海康瀚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康瀚投资”） 持有的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医疗”） 合计
37,457,436 股股票（“案涉股票”）抵债归原告所有，案涉股票已于 2022 年 12 月 29 日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相关股权过户手续，原告已正式成为创新医疗的股东。

案涉股票为创新医疗向康瀚投资非公开发行的限售股股票。 根据创新医疗披露的公告，
2015 年 6 月，创新医疗与康瀚投资、杭州岚创投资合伙有限公司、上海浦东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赋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齐齐哈尔建恒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签订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约定创新医疗向上述主体非公开发行股票，以购买其持有的建华医
院的 100％股权，其中，创新医疗最终向康瀚投资发行股份数为 46,080,473 股。康瀚投资承诺了
36 个月锁定期，在且仅在存在盈利补偿且未实施情形时，康瀚投资所持股份才继续锁定。 上述
股票于 2016 年 2 月 15 日发行，康瀚投资所持案涉股票上的限售承诺于 2019 年 2 月 15 日到期
届满，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

根据相关解除限售规则，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会负有向交易所及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出具满
足规则要求的文件、配合办理股票解除限售的义务，原告成为股东后，多次与创新医疗及相关
人员沟通办理解除案涉股票限售事项。 2022 年 1 月 4 日，原告再次以正式书面函告的方式，要
求创新医疗办理案涉股票的解禁，并发送电子邮件确认。但创新医疗及其董事会拒绝依法办理
解禁手续，已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股东权利。

创新医疗及其董事会依法负有及时办理解除限售股票手续的义务。 现创新医疗及其董事
会拒不办理解除限售手续的行为， 未履行其各自应承担的法定义务， 共同侵害了原告包括处
分、收益案涉股票在内的股东权利，给原告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依法应承担停止侵害、纠正违
法行为、赔偿经济损失及原告的所有维权成本等法律责任。

三、公司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尚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上述案件对公司的影响
1、上海瑞鑫所持公司限售股份，系以司法过户方式于 2022 年 12 月 29 日从康瀚投资处取

得。 法院在对康瀚投资所持相关股份进行处置的过程中， 已于 2022 年 10 月 28 日在《竞买公
告》和《竞买须知》中就相关股份的限售状态进行了明示。 同时，公司亦于 2022 年 11 月 8 日在
《关于康瀚投资所持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中就康瀚投资所持股份被过户后可能面
临无法上市流通进行了风险提示。

2、在公司未得到业绩补偿履约保证的情况下，为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公司将聘
请律师积极应诉，持续关注该案件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民事起诉状》。
特此公告。

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2 月 18 日

证券代码：000513、01513� � � � 证券简称：丽珠集团、丽珠医药 公告编号：2023-015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

期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丽珠集团”）2023 年 2 月 17 日召开的第

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议
案》，现将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公司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程序
1、2018 年 7 月 17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和《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独立董事就《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18 年 7 月 17 日，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和《关于公司＜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
的议案》。

3、2018 年 8 月 17 日，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召
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独
立董事就《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激励计划》”）发表了独立意
见。

4、2018 年 8 月 20 日至 2018 年 8 月 30 日， 公司对本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姓名和职务在
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18 年 9
月 1 日，公司披露了《监事会关于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
核查意见》。

5、2018 年 9 月 5 日， 公司召开 2018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2018 年第三次 A 股类别股
东会及 2018 年第三次 H 股类别股东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和《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的议案》。 2018 年 9 月 6 日，公司披露《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自查报告》。

6、2018 年 9 月 11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首次授予数量的议案》和《关于 2018 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 2018 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员名单进行核查并发表了核实意见。

7、2018 年 9 月 28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
登深圳”）通知，中登深圳已于 2018 年 9 月 28 日完成了对公司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股票期权的审核与登记工作。 公司实际向 1050 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 1747.55 万份股票期
权，行权价格为 47.01 元 /A 股。

8、2019 年 8 月 28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及数量的议案》和《关于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相
关事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
授予激励对象人员名单进行核查并发表了核实意见。

9、2019 年 8 月 29 日至 2019 年 9 月 7 日， 公司对本次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姓名和职
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在公示期内，有关人员通过电邮方式向公司监事会反馈了意见。 经
核查，有 1 名拟激励对象不符合《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激励对象的范
围，公司将取消其激励资格。 2019 年 9 月 13 日，公司披露了《监事会关于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10、2019 年 9 月 18 日，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召开，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关于注销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和《关于公司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符合
行权条件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了核实意见。

11、2019 年 10 月 16 日，经中登深圳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对 17 名因个人原因离职而不符
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 25.4995 万份股票期权之注销事宜。 本次注销完
成后，公司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1050 名调整为 1033 名，首次授
予的股票期权数量由 2271.815 万份调整为 2246.3155 万份。

12、2019 年 10 月 28 日，公司收到中登深圳通知，中登深圳已于 2019 年 10 月 28 日完成了
对公司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审核与登记工作。 公司实际向 167 名激
励对象预留授予 252.4500 万份股票期权，预留行权价格为 28.87 元 /A 股。

13、2020 年 10 月 23 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
二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议案》和《关于公司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一个行
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了核实意见。

14、2021 年 11 月 10 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第三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议案》和《关于公司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二
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监事会发表了核实意
见。

15、2023 年 2 月 17 日，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召开， 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关于注销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原因及数量
鉴于公司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已于 2022 年 9 月 27 日届满、预留授予股票期权

第二个行权期已于 2022 年 10 月 27 日届满，截止至届满日，首次授予股票期权在行权期内有
746 名激励对象合计 4,858,821 份股票期权尚未行权，预留授予股票期权在行权期内有 14 名激
励对象合计 45,278 份股票期权尚未行权。 另， 公司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的 2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
业绩考核导致不符合行权条件的期权数量合计 913 份。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以及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2018 年第三次 A 股类别股东
会及 2018 年第三次 H 股类别股东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同意对上述到期尚未行权及不符合行
权条件的股票期权共计 4,905,012 份予以注销。

三、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注销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

生实质性影响， 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
责，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本次注销股票期权，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和《2018 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同意公司对到期尚未行权及已不
符合行权条件的期权共计 4,905,012 份予以注销。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董事会本次注销股票期权，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和《2018 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且程序合法、有效，未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的权益。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对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到期尚未行权以及不符合行
权条件的期权共计 4,905,012 份予以注销。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 公司本次注销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注销

事项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注销安排符合《管理办法》《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七、备查文件
1、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决议；
2、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3、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事项

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

票期权注销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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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2023 年 2

月 17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23 年 2 月 12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本次会
议应参会监事 3 人，实际参会监事 3 人。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参会监事认真审议，作出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注销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本次注销股票期权，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和《2018 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同意公司对到期尚未行权以及因
个人业绩考核导致已不符合行权条件的期权共计 4,905,012 份予以注销。

表决情况：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 年 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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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于 2023 年 2

月 17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23 年 2 月 12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本次会
议应参会董事 11 人，实际参会董事 11 人。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注销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议案》
鉴于公司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已于 2022 年 9 月 27 日届满及预留授予股票期

权第二个行权期已于 2022 年 10 月 27 日届满，截止至届满日，首次授予股票期权在行权期内有
746 名激励对象合计 4,858,821 份股票期权尚未行权，预留授予股票期权在行权期内有 14 名激
励对象合计 45,278 份股票期权尚未行权。另，公司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的 2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业
绩考核导致不符合行权条件的期权数量合计 913 份。

根据公司《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及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2018 年第三次 A 股类别股东会及 2018 年第三次 H 股类别股东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同意
对上述到期尚未行权及因个人业绩考核结果导致不符合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共计 4,905,012
份予以注销。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情况：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公告》 已于

本公告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二、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丽珠新北江出售资产暨关连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丽珠集团新北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珠新北江”）出售资

产给丽健（广东）动物保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动保公司”，丽珠集团持股 51.00%），交易金额
为人民币 4,845.52 万元（含税）。 本次交易构成《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项下
的关连交易，就上述关连交易，丽珠新北江与动保公司签订了《丽珠集团新北江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与丽健（广东）动物保健有限公司之重组协议》。

基于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健康元集团”）直接持有动保公司的股权比
例为 49.00%， 朱保国先生间接持有健康元集团的股权比例为 45.53%且为健康元集团董事长，
俞雄先生及邱庆丰先生为健康元集团董事；陶德胜先生为丽珠新北江董事；唐阳刚先生为丽珠
新北江董事长及动保公司董事长。 因此，在审议本议案时，关连董事朱保国先生、陶德胜先生、
俞雄先生、邱庆丰先生及唐阳刚先生均已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关连交易公告已于本公告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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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天禾农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广东嘉誉化工有限公司

增资扩股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 增资扩股情况概述
广东天禾农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18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广东嘉誉化工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同意广
东嘉誉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誉化工”）增资扩股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控股子公司广东嘉誉化工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005）。

二、 进展情况

近日，嘉誉化工完成了增资扩股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广州市越秀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核准换发的《营业执照》，其具体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1、 名称：广东嘉誉化工有限公司
2、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 住所：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 709 号 9 楼
4、 法定代表人：梁品
5、 注册资本：伍仟万元（人民币）
6、 成立日期：2004 年 3 月 10 日
7、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000759244465X
8、 经营范围：销售：化肥（具体按本公司有效证书经营），化工产品；批发（无储存设施）危

险化学品（许可范围具体按本公司有效许可证书经营）；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
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止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三、 备查文件
广东嘉誉化工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广东天禾农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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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变更及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大特钢”“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董事长

徐志新、副总经理居琪萍提交的书面辞呈。 因工作变动，徐志新辞去公司董事长及董事会战略
委员会主任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居琪萍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上述辞呈自送达公司
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徐志新辞去上述职务后，仍担任公司董事。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17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董事长变更的议案》，选举居琪萍（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董事长，并担任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任职期限自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根据上述变动，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委员调整后情况如下：
1、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居琪萍。

委员：黄智华、敖新华、常健、李晓慧、王怀世。
2、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侍乐媛。
委员：居琪萍、王怀世、李晓慧、魏颜。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不变。
根据《公司章程》第八条规定：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居琪

萍，公司将按照登记机关的要求办理相关工商变更手续。
特此公告。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18 日

附：居琪萍简历
居琪萍，女，1969 年 8 月出生，本科学历，工程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历任南昌钢铁有限责

任公司棒材厂办公室主任、南昌长力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计控部部长、检测中心主任，方大特钢
自动化部部长兼党总支书记、方大特钢总经理助理兼副总工程师，江西方大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方大特钢副总经理、董事。

居琪萍持有方大特钢 274.957 万股， 其中限售流通股 127 万股、 无限售流通股 147.957 万
股；不存在《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禁止任职情况和市场禁入、处罚且尚
未解除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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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目星激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海目星激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自 2023 年 2 月 4 日至 2023 年 2 月 17 日， 累计收到政
府补助款项人民币 2161.41 万元，均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二、补助的类型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上述政府补助资金均为与收益相

关的政府补助，共计 2161.41 万元。 上述政府补助未经审计，具体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 2023 年
度的损益的影响，最终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目星激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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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菱电汽车电控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武汉菱电汽车电控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菱电电控”）于 2023 年 2 月 17

日收到政府补助款 933.3 万元（未经审计），为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公司已经实际收到相关
款项。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确认上述事项并划分政府补

助类型。 上述实际获得的政府补助未经审计，具体的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 2023 年度资产与损
益的影响，最终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菱电汽车电控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18 日


